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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中國大陸自改革開放以來，除了早期制定的婚

姻法、繼承法外，為適應市場經濟及外商投資之

需要，乃以制定單行法的方式，先於1986年4月12

日通過民法通則，之後於1995年6月30日完成擔保

法，1999年3月15日通過合同法，2007年3月6日

完成物權法，2009年12月26日通過侵權責任法，

尚未構成一部完整的民法典。2017年3月15日大陸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民法總則，至此，大陸有關

民法典之立法工作始完成了民法典的第一編-總則

編，發揮了啟頭的作用，按照大陸立法機關的計

畫，將於2020年通過合同法、物權法等民法典的各

分則編，以形成完整的民法典，值得大家期待。

二、特色簡析

大陸民法總則共11章206條，分別規定民事

的基本原則、民事主體、民事權利、民事法律行

為（含代理）、民事責任等事項，詳言之，第一章

基本規定（§1～§12），第二章自然人（§13～

§56），第三章法人（§57～§101），第四章非法人

組織（§102～§108），第五章民事權利（§109～

§132），第六章民事法律行為（§133～160），

第七章代理（§161～§175），第八章民事責任

（§176～§187），第九章訴訟時效（§188～

§199），第十章期間計算（§200～§204），第

十一章附則。2017年3月17日中國人民大學召開

「民法通則通過研討會」，大陸江平教授肯定民法

總則通過的巨大意義，並語重心長地表示對民法總

則「繼受有餘，創新不足」的憂思。台灣王澤鑑教

授也發表「民法總則的規範體系、解釋適用與教學

研究」專論，分析1986年民法通則的貢獻與侷限，

及2017年民法總則的突破與發展，引起大陸法學界

肯定與重視。茲就大陸最新民法總則的特點，簡要

分析其內容，以利大家認識與瞭解。

（一）有關法律適用方面

1、 大陸民法總則第10條規定：「處理民事糾紛，

應當依照法律；法律沒有規定的，可以適用習

慣，但是不得違背公序良俗。」此與1986年民

大陸民法總則 

特色簡析

圖／傳動數位

台

商

財

經

法

律

顧

問

專

欄

472017 年 06 月號˙306 期

台企聯 5 月 24 日舉行成立十周年慶祝大會，逾 400 家台資企業代表與會。



法通則第6條規定：「民事活動必須遵守法律，

法律沒有規定的，應當遵守國家政策。」比

較，顯然以習慣取代國家政策，而具有創新的

特色。但與我國民法第1條規定：「民事，法律

所未規定者，依習慣；無習慣者，依法理。」

比較而言，未將法理列為法適用之法源，似有

不足。我國民法第2條另規定適用習慣之限制，

即「民事所適用之習慣，以不背於公共秩序或

善良風俗者為限。」，與大陸民法總則第10條

但書規定意旨相同。

2、 大陸民法總則第9條規定：「民事主體從事民

事活動，應當有利於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

境。」這項綠色原則，宣示環境保護與生態保

護，對於人類的永續生存發展影響極大，有別

於其他法律的規定，顯屬於一大創新亮點。

（二）有關民事主體方面

大陸民法總則第2條規定：「民法調整平等主體

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的人身關係和財

產關係。」；第102條規定：「非法人組織是不具有

法人資格，但是能夠依法以自己的名義從事民事活

動的組織。非法人組織包括個人獨資企業、合夥企

業、不具有法人資格的專業服務機構等。」；又第

16條規定：「涉及遺產繼承、接受贈與等胎兒利益

保護的，胎兒視為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但是胎兒娩

出時為死體的，其民事權利能力自始不存在。」由

此可見，大陸民法總則擴大了民事主體的範圍，將

非法人組織明定為民事主體之一，非死胎之胎兒，

關於其利益的保護，視為有權利能力之主體，此與

我國民法第7條規定「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

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意旨

相同。

（三）有關民事權利方面

1、   基本權利的私法化：大陸憲法第37條規定人身

自由的保護，第38條規定人格尊嚴的保護；

鑒於人身自由與人格尊嚴是一切民事權利的基

礎，因此，大陸民法總則第109條規定：「自然

人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受法律保護。」將憲

法上的人民基本權利予以私法化，具有創新一

般人格權的特色。

2、  民事權利的保護範圍擴大：大陸民法總則第

111條規定：「自然人的個人信息受法律保護。

任何組織和個人需要獲取他人個人信息的，應

當依法取得並確保信息安全，不得非法收集、

使用、加工、傳輸他人個人信息，不得非法買

賣、提供或者公開他人個人信息。」，第127條

規定：「法律對數據、網路虛擬財產的保護有

規定的，依照其規定。」，對於現代化的個人信

息及虛擬財產民事權利予以保護，是一大創新

的亮點。

3、  反映社會福利的保護思潮：大陸民法總則第

128條規定：「法律對未成年人、老年人、殘疾

人、婦女、消費者等的民事權利保護有特別規

定的，依照其規定。」，係對老幼、婦女、殘

疾、消費者等弱勢人群保護之宣示，符合福利

國家的思潮，值得嘉許。

4、  有關民事權利的概括規定：大陸民法總則自第

109條開始至第125條為止，除規定人格權、

人身權、債權、物權、繼承權、股權、知識產

權等民事權利的保護外，更於第126條規定：

「民事主體享有法律規定的其他民事權利和利

益。」，為其他民事權利和利益預留解釋空

間，有利於未來的權利發展與適用。

（四）關於民事法律行為效力方面

完善了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規定，大陸民

法總則在規定民事法律行為有效要件的同時，

對於重大誤解、欺詐、脅迫、顯失公平等行為

的撤銷（§147～§151）、惡意串通行為的無效

（§154）等均做了規定，修改了以往民法通則與

合同法規定不一致的地方，發揮了整合的功能，亦

屬突破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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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關於民事責任方面

英雄烈士的人格利益保護，大陸民法總則第

185條規定，侵害英雄烈士的姓名、肖像、名譽、

榮譽，損害社會公共利益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

當年的「荷花女案」使得社會開始正視死者人格利

益的保護問題，而近年來社會所出現的利用歪曲事

實、誹謗抹黑等方式詆毀英雄烈士的現象（如侵害

狼牙山五壯士死者名譽案），更是造成了惡劣的社

會影響。英雄和烈士是一個國家和民族精神的體

現，加強對其人格利益的法律保護，是尊崇英烈、

揚善抑惡的表現，值得吾人關注。

（六）關於訴訟時效方面

1、  大陸1986年民法通則第135條規定，訴訟時效

期間為2年，經過多年來的實踐證明2年的訴

訟時效期間稍顯過短，不利於保護當事人的權

益，學界對於延長訴訟時效的聲音一直存在，

甚至還有學者認為應該取消時效。鑒於當今的

社會生活已發生深刻變化，交易方式與類型不

斷創新，權利義務關係更趨複雜，本次大陸民

法總則第188條將普通訴訟時效期間延長為3

年，也是一個平衡後的結果，雖不盡如人意，

亦算有所改善。

2、  此外，大陸民法總則第191條規定，未成年人

遭受性侵害的損害賠償請求權的訴訟時效期

間，自受害人年滿十八周歲之日起計算。此與

中國的社會傳統觀念有關，遭受性侵害的未成

年人家庭，因為個人隱私或怕二度傷害，往往

不願尋求法律保護，甚至隱瞞子女受侵害的事

實，致使侵害人在原來的2年訴訟時效期間下

逃脫了法律的懲罰，此次立法特別考量未成年

人遭受性侵害的訴訟時效期間起算點，自係創

新的突破點。

（七）關於民法通則的適用方面

大陸民法總則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惟

於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則，因有其特殊的時代

背景和歷史使命，不僅涵蓋了民法的基本原則、

基本制度和一般性規定，還包括了合同、所有

權、智慧財產權、侵權責任、涉外民事關係法律

等內容，該部分內容需要在下一步編纂民法典分

則篇內容時再進行系統整合，因此，1986年制

定的民法通則暫不廢止。大陸民法總則作為未來

民法典的開篇之作，僅規定了民事活動必須遵循

的基本原則和一般性規則，以其統領民法典各分

則篇。其中與1986年民法通則規定不一致的，

應根據新法優於舊法的原則，優先適用民法總則

的規定。

三、結語

大陸1986年民法通則是計劃經濟時代的產物，

在改革開放初期具有一定的貢獻，但隨著市場經濟

的崛起與發展，又有其適用上的侷限與不足。2017

年3月15日通過的大陸民法總則，是改革開放30年

後市場經濟時代的產物，反應了時代對民法的需

求，不但具有若干創新及突破的特點，也導引日後

民法典分則各編的立法進行，值得大家認真學習瞭

解，以保護每個人的民事權利。

（本文作者為翰笙法律事務所主持律師、海基會台

商財經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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